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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次：27516    第 796 筆 / 共 799 筆    回列表⾴釋字第796號解釋

解釋字號

釋字第796號【撤銷假釋案】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國 109 年 11 ⽉ 06 ⽇ 院台⼤⼆字第1090031754號

解釋爭點

刑法第78條第1項本文規定，受假釋⼈於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均⼀律
撤銷其假釋，是否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

解釋文

　　刑法第78條第1項本文規定：「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於判決確定
後6⽉以內，撤銷其假釋。」不分受假釋⼈是否受緩刑或6⽉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以及有無基於特
別預防考量，使其再入監執⾏殘刑之必要之具體情狀，僅因該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即
⼀律撤銷其假釋，致受緩刑或6⽉以下有期徒刑宣告且無特別預防考量必要之個案受假釋⼈，均再入
監執⾏殘刑，於此範圍內，其所採取之⼿段，就⽬的之達成⾔，尚非必要，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
則，與憲法第8條保障⼈⾝⾃由之意旨有違，應⾃本解釋公布之⽇起失其效⼒。上開規定修正前，相
關機關就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6⽉以下有期徒刑宣告者，應依本解釋意旨，個案審酌是否
撤銷其假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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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聲請⼈最⾼法院刑事第四庭（下稱聲請⼈⼀）為審理同院109年度台抗字第928號殺⼈聲明異議
抗告案件，認應適⽤之刑法第78條第1項本文規定（下稱系爭規定），有違憲疑義，因⽽裁定停⽌訴
訟程序，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聲請意旨略以：抗告⼈羅敏曜前因犯殺⼈罪經判處無期徒刑確定入
監執⾏後，假釋出監，於假釋中因故意更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罪，經判處
有期徒刑2⽉確定後，由法務部依系爭規定撤銷其假釋，檢察官據以指揮執⾏該假釋撤銷後之殘刑25
年，抗告⼈對檢察官之指揮執⾏聲明異議，經臺灣⾼等法院以109年度聲字第392號刑事裁定駁回，
抗告⼈不服，向該院提起抗告；查系爭規定對於受假釋⼈於假釋中故意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
之宣告者，均撤銷其假釋，並無區分所犯罪名及宣告之有期徒刑刑度輕重，法院亦無依具體個案之
犯罪情節、特性及受假釋⼈個⼈特殊事由等裁量是否應撤銷假釋之空間，⼀律應予撤銷假釋，使已
逐漸回歸社會之受假釋⼈，如觸犯輕微罪名，於不符合刑法第61條所定免除其刑要件之情形下，受6
⽉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即應撤銷其假釋，須執⾏殘刑25年，致⽣⾏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
擔罪責之個案，其⼈⾝⾃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部分，對⼈⺠受憲法第8條保障⼈⾝⾃由所為限制，牴
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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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請⼈最⾼法院刑事第三庭（下稱聲請⼈⼆）為審理同院109年度台抗字第778號懲治盜匪條例
案件及同年度台聲字第127號懲治盜匪條例聲明異議案件，認應適⽤之系爭規定，有違憲疑義，因⽽
停⽌訴訟程序，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聲請意旨略以：抗告⼈陳皇賓前因犯強盜罪經判處無期徒刑
確定入監執⾏後，假釋出監，於假釋中因故意更犯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經判處有期徒刑
1年1⽉確定後，由法務部依系爭規定撤銷其假釋，檢察官據以指揮執⾏該假釋撤銷後之殘刑25年，
抗告⼈對檢察官之指揮執⾏聲明異議，經臺灣⾼等法院⾼雄分院109年度聲字第483號刑事裁定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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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對該裁定提起抗告。⼜聲明異議⼈姜錦輝前因犯強劫⽽強姦罪經判處無期徒刑確定入監執⾏
後，假釋出監，於假釋中因故意更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之連續以廣告物散布
⾜以引誘⼈為性交易訊息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3⽉確定後，由法務部依系爭規定撤銷其假釋，檢察
官據以指揮執⾏該假釋撤銷後之殘刑25年，乃對檢察官之指揮執⾏聲明異議。查系爭規定使假釋中
更犯罪之⼈，不分更犯之罪輕重及受宣告有期徒刑⻑短，⼀律撤銷假釋，致更犯輕罪之受假釋⼈須
重回監獄執⾏⻑期殘刑，且該更犯罪之裁判結果，為受假釋⼈應否撤銷假釋之唯⼀標準，無異以法
官就該更犯罪單⼀事件之評價，全盤否定受刑⼈假釋前，於監獄執⾏期間，經⻑期觀察後所為悛悔
有據之綜合評價，⼿段難謂適當，⼜顯偏離假釋制度係為協助受刑⼈早⽇擺脫牢獄桎梏，復歸社會
之⽬的，⾃不符比例原則等語。

　　聲請⼈臺灣⾼等法院⾼雄分院刑事第三庭（下稱聲請⼈三）為審理同院107年度聲字第703號聲
明異議案件，認應適⽤之系爭規定，有違憲疑義，因⽽裁定停⽌訴訟程序，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
聲請意旨略以：聲明異議⼈葉國龍前因犯強劫強姦未遂罪經判處無期徒刑確定入監執⾏後，假釋出
監，於假釋中因故意更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罪，經判處有期徒刑2⽉確定
後，由法務部依系爭規定撤銷其假釋，檢察官據以指揮執⾏該假釋撤銷後之殘刑25年，乃對檢察官
之指揮執⾏聲明異議。查系爭規定致假釋後殘餘刑期較⻑者，如因微罪輕判⽽經撤銷假釋，則須再
服⻑期殘刑，已違反比例原則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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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請⼈臺灣臺南地⽅法院⾏政訴訟庭業股法官（下稱聲請⼈四）為審理同院109年度監簡字第1
號撤銷假釋處分案件，認應適⽤之系爭規定，有違憲疑義，因⽽裁定停⽌訴訟程序，向本院聲請解
釋憲法。聲請意旨略以：原告黃俊華前因犯殺⼈等罪經判處無期徒刑確定入監執⾏後，假釋出監，
於假釋中因故意更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罪，經判處有期徒刑4⽉確定後，
由法務部依系爭規定撤銷其假釋，檢察官據以指揮執⾏該假釋撤銷後之殘刑25年，原告認該撤銷假
釋處分，就系爭規定未作合憲之裁量提起⾏政訴訟。查系爭規定就撤銷假釋，未區分受假釋⼈⾏為
之情狀、⾝分、年紀、後罪宣告刑、罪名、前後罪關聯等因素，給予不同法律效果之裁量空間，規
定⼀律應撤銷其假釋，致輕重失衡，形成顯然過苛之處罰，過度侵害⼈⺠⼈⾝⾃由，違反憲法第23
條比例原則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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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請⼈劉寶平（下稱聲請⼈五）前因犯殺⼈罪經判處無期徒刑確定入監執⾏後，假釋出監，於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經判處有期徒刑
及定應執⾏有期徒刑4年2⽉確定後，由法務部依系爭規定撤銷其假釋，檢察官據以指揮執⾏該假釋
撤銷後之殘刑25年。聲請⼈五對檢察官之指揮執⾏聲明異議，經臺灣⾼雄地⽅法院以108年度聲字
第660號刑事裁定駁回聲明異議，聲請⼈五提起抗告，遞經臺灣⾼等法院⾼雄分院以108年度抗字第
260號刑事裁定及最⾼法院以108年度台抗字第1485號刑事裁定（確定終局裁定）駁回抗告確定。聲
請⼈五認確定終局裁定所適⽤之系爭規定有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侵害⼈
⺠⼈⾝⾃由之疑義，聲請解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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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受假釋⼈對於法務部撤銷假釋之處分，於109年7⽉15⽇監獄⾏刑法第134條修正施⾏前，不
得直接聲明不服，僅得就檢察官關於假釋撤銷後執⾏殘刑之指揮，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向普通
法院刑事庭聲明異議；前開監獄⾏刑法第134條修正施⾏後，依同條規定，受刑⼈對於撤銷假釋之處
分不服，經依同法提起復審⽽不服其決定，或提起復審逾2個⽉不為決定或延⻑復審決定期間逾2個
⽉不為決定者，應向監獄所在地或執⾏保護管束地之地⽅法院⾏政訴訟庭提起撤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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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請⼈⼀⾄三係於前開監獄⾏刑法修正施⾏前，受理受刑⼈對於檢察官殘刑指揮之聲明異議，
聲請⼈四則係於前開監獄⾏刑法修正施⾏後，受理受刑⼈請求撤銷法務部撤銷假釋處分之⾏政訴
訟，均屬有權受理之管轄法院。聲請⼈⼀⾄四均依法裁定停⽌訴訟程序，並依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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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違憲之具體理由，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經核其聲請與本院釋字第371號、第572號及第590號解
釋所闡釋法官聲請解釋憲法之要件相符，均應予受理。⼜聲請⼈五聲請案經核與司法院⼤法官審理
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要件相符，亦予受理。上開釋憲聲請案，有其共通性，爰併案審理，作成本
解釋，理由如下：

　　⼈⺠⾝體之⾃由應予保障，憲法第8條定有明文。⼈⾝⾃由乃⼈⺠⾏使其憲法上各項⾃由權利所
不可或缺之前提，立法機關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雖非不得制定限制⼈⾝⾃由之
法律，但如使⼈⾝⾃由遭受過度剝奪，即有違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不符憲法第8條保障⼈⺠⾝體
⾃由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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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釋制度之⽬的在使受徒刑執⾏⽽有悛悔實據並符合法定要件者，得停⽌徒刑之執⾏，以促使
受刑⼈積極復歸社會（刑法第77條、監獄⾏刑法第116條及第138條第2項參照）。假釋處分經主管
機關作成後，受假釋⼈因此停⽌徒刑之執⾏⽽出獄，如復予以撤銷，再執⾏殘刑，非特直接涉及受
假釋⼈之⼈⾝⾃由限制，對其因復歸社會⽽業已享有之各種權益，亦⽣重⼤影響（本院釋字第681號
解釋參照）。是撤銷假釋之處分，雖非使受假釋⼈另承受新刑罰，然以執⾏殘刑為撤銷假釋之主要
法律效果，受假釋⼈須再次入監服刑，其⼈⾝⾃由因⽽受到限制，⾃應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
始符憲法第8條保障⼈⺠⾝體⾃由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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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監獄⾏刑，乃國家對於犯罪⼈執⾏刑罰之主要⽅式之⼀，監獄⾏刑除公正應報及⼀般預防⽬
的外，主要在於矯正、教化受刑⼈，促使受刑⼈改悔向上，培養其適應社會⽣活之能⼒，協助其復
歸社會⽣活（監獄⾏刑法第1條立法說明參照）。假釋之⽬的亦在於⿎勵受刑⼈改過⾃新，給予已適
於社會⽣活之受刑⼈提前出獄，重返⾃由社會，以利其更⽣（86年修正刑法第77條立法說明，另⾏
刑累進處遇條例第76條參照）。是不論在監執⾏徒刑或假釋，均在協助受刑⼈得以重返⾃由社會。
假釋僅係使受刑⼈由完全受監禁之監獄環境，邁入完全⾃由釋放之過程中，於符合⼀定條件，並受
保護管束之公權⼒監督下（刑法第93條第2項參照），提前釋放之緩衝制度，亦即於刑罰執⾏過程
中，由機構處遇轉為社會處遇之轉向機制。因此，法律乃規定於在監執⾏期間，如受刑⼈不適合提
前回歸社會，則不予假釋，繼續在監執⾏，以實現國家刑罰權。於轉為社會處遇之假釋期間，如受
假釋⼈有不適合回歸社會之事實發⽣者，則撤銷假釋使受假釋⼈回復⾄監獄之機構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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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規定明定：「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於判決確定後6⽉以內，
撤銷其假釋。」⽬的在於使不適合社會處遇之受假釋⼈，回復⾄監獄之機構處遇，執⾏國家刑罰
權，其固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然受刑⼈是否適合假釋，使其提前出獄，回歸社
會，本應參酌受刑⼈之犯⾏情節、在監⾏狀、犯罪紀錄、教化矯治處遇成效、更⽣計畫及其他有關
事項，綜合判斷其悛悔情形（監獄⾏刑法第116條第1項及受刑⼈假釋實施辦法第3條參照）。⼀旦
准予假釋，表⽰受假釋⼈適宜在保護管束之公權⼒監督下，提前出獄重返社會。因此，受假釋⼈於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是否撤銷其假釋，使其回復⾄監獄之機構處
遇，⾃應依其是否仍適合社會⽣活，亦即是否已違背假釋之初衷⽽為判斷，⽅能平衡撤銷假釋⽬的
與受假釋⼈之⼈⾝⾃由保障。於受假釋⼈故意更犯之罪係受緩刑或6⽉以下有期徒刑宣告之情形，就
該更犯之罪，或暫不執⾏，或得易科罰⾦或易服社會勞動（刑法第41條及第74條第1項參照），則
是否應變更原受之社會處遇，改為入監執⾏之機構處遇，⾃應再個案審酌有無基於特別預防考量，
⽽有必要使該受假釋⼈再入監執⾏殘刑之具體情狀（例如對社會危害程度、再犯可能性及悛悔情形
等），不應僅因該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即⼀律撤銷其假釋，致受緩刑或6⽉以下有期徒
刑宣告且無特別預防考量必要之個案，均再入監執⾏殘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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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系爭規定不分受假釋⼈是否受緩刑或6⽉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以及有無基於特別預防考
量，使其再入監執⾏殘刑之必要之具體情狀，僅因該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即⼀律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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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假釋，致受緩刑或6⽉以下有期徒刑宣告且無特別預防考量必要之個案受假釋⼈，均再入監執⾏殘
刑，於此範圍內，其所採取之⼿段，就⽬的之達成⾔，尚非必要，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與憲
法第8條保障⼈⾝⾃由之意旨有違，應⾃本解釋公布之⽇起失其效⼒。系爭規定修正前，相關機關就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6⽉以下有期徒刑宣告者，應依本解釋意旨，個案審酌是否撤銷其假
釋。

　　⾄聲請⼈據以聲請解釋之原因案件，若所涉更犯罪之罪責，並非受緩刑或6⽉以下有期徒刑宣告
者，即非屬本解釋文所指相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個案審酌是否撤銷其假釋之範疇，併此指明。

⼤法官會議主席　⼤法官　許宗⼒
　　　　　　　　⼤法官　蔡烱燉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謝銘洋　呂太郎
　　　　　　　　　　　　楊惠欽　蔡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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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書

蔡⼤法官明誠提出之部分協同意⾒書

黃⼤法官瑞明提出之協同意⾒書

許⼤法官志雄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書

黃⼤法官虹霞提出之不同意⾒書

聲請書/ 確定終局裁判

1.最⾼法院刑事第四庭聲請書

2.最⾼法院刑事第三庭聲請書

3.臺灣⾼等法院⾼雄分院刑事第三庭聲請書

4.臺灣臺南地⽅法院⾏政訴訟庭業股法官聲請書

5.劉寶平聲請書及補充理由書

最⾼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485號刑事裁定（劉寶平）

解釋摘要

釋字第796號解釋摘要

相關法令 
[展開/收合]

中華⺠國憲法第8、23條(36.01.01)

刑法第41條、第74條第1項、第77條、第93條第2項(109.01.15)

監獄⾏刑法第1條、第116條、第134條、第138條第2項(109.01.15)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603-ME45A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604-58D0P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605-RET0U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606-IXZ8Y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597-4DRJ0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598-EMQOM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599-Z5GFG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600-2JAYQ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601-Z04KK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qryresult.aspx?jud_court=TPS&jud_sys=M&jud_year=108&jud_case=%e5%8f%b0%e6%8a%97&jud_no=1485&judtype
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602-7MISR
https://law.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8,23&ldate=19470101
https://law.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1424&no=41,74,77,93&ldate=20200115
https://law.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10327&no=1,116,134,138&ldate=202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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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假釋實施辦法第3條

https://law.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20%20%20%20%20%20%20%20&no=3&ldate=

